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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979 证券简称：广安爱众 公告编号：2026-028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执行阶段相关方达成和解。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的全资子公司深圳爱众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简称“爱众资本”）为被执行人。

 涉案的金额：根据法院判决结果，爱众资本向西藏联合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简称“西藏联合”）支付股权投资成本 11,160万元、合理收益 9,487.79万元

及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合理收益（自 2024年 10月 1日起，以未清偿数额为

基数，按照年利率 10%计算）；支付债权投资成本 30,311.02 万元、合理收益

10,742.45万元及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的合理收益（自 2024 年 10 月 1日起，

以其中 500万元中未清偿数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85%计算；自 2024年 10月

1日起，以剩余债权投资成本中未清偿数额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7%计算）；以上

截至 2024年 9月 30日合计 61,701.25万元。

和解方案：公司及爱众资本与西藏联合已达成和解，爱众资本以 41,530万

元的价格收购西藏联合持有的甘肃瑞光新能源有限公司（简称“甘肃瑞光”）62%

股权及债权，公司就爱众资本欠付的前述款项及逾期利息（若有）向西藏联合承

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以 47,446.35万元的价格收购西藏联合持有的的山东淄博

瑞光热电有限公司（简称“淄博瑞光”）72.75%股权。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 2025年度报告已根据甘肃瑞

光实际股权价值、债权可收回分析，同时结合甘肃瑞光就下属主要项目临夏瑞光

诉临夏市人民政府解除行政协议及行政赔偿一案和解进程，综合判断预计甘肃瑞



2

光未来可回收金额和淄博瑞光股权收购价值，对西藏联合起诉爱众资本可能的损

失预计负债 6,000万元，最终该诉讼影响金额以行政诉讼和解/判决结果为准。后

续和解具体执行情况、甘肃瑞光行政诉讼和解/判决情况、淄博瑞光经营状况、

行业政策变化等因素对公司影响仍可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跟进相关进展，

并按照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及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公司及爱众资本 2024 年 11月 26日收到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

“兰州中院”）送达的《应诉通知书》（2024）甘 01民初 502号及《民事起诉状》

等相关法律文书，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11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的《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

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7）。

2025年 8月 29日，公司收到兰州中院送达的《甘肃省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2024）甘 01 民初 502 号，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的《四川广安爱众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9）。

一审判决后，公司不认可判决结果，并不认为爱众资本对甘肃瑞光负有收购义务。

2025年 9月，上诉人爱众资本依法向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简称“甘肃高院”）

提起上诉。

2026 年 1 月 6日，公司收到甘肃高院送达的（2025）甘民终 320 号民事判

决书，二审判决基本维持原判，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6年 1月 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的《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01）。

2026 年 3 月 5日，爱众资本收到兰州中院送达的（2026）甘 01 执 35 号执

行通知书、执行裁定书等文书，兰州中院受理西藏联合的执行申请，冻结、划拨

爱众资本银行存款相应金额，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 2026 年 3月 7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https://www.sse.com.cn）披露的《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进展暨银行账户被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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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案的进展情况

（一）执行阶段相关方达成和解

公司及爱众资本与西藏联合就前述诉讼事项达成了和解，具体为：爱众资本

以 41,530 万元执行收购西藏联合所持的甘肃瑞光 62%股权及债权，公司就爱众

资本欠付的前述款项及逾期利息（若有）向西藏联合承担连带保证责任；公司以

47,446.35万元的价格收购西藏联合持有的淄博瑞光 72.75%股权。

2026年 4月 25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西藏联合起诉爱众资本要求收购甘肃瑞光诉讼案件和解方案的议案》。

（二）和解协议签订情况

目前，相关方已签订了《和解协议书》，主要内容如下：

1.甲方：西藏联合；乙方：爱众资本；丙方：甘肃瑞光；丁方：公司

2.和解原则

（1）甲方同意由乙方收购其持有的丙方 62%的股权，以及甲方向甘肃瑞光、

临夏瑞光、邢珩、丁文弢的全部借款所形成的债权（简称“标的债权”），以上收

购总计价格按照 4.153亿元执行。

（2）甲方同意由丁方收购其持有的淄博瑞光 72.75%股权，收购价格为

4.744635亿元。

（3）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向兰州中院申请中止执行甘肃高院判决书，而由

协议各方（包括本协议附件中的相关方）按照本和解协议及其附件协议的约定执

行，协议各方均同意在兰州中院主持下达成执行和解。

3.乙方收购甲方所持丙方 62%的股权及标的债权本息，付款期限为：

（1）在本协议生效后 15 个工作日内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 30%，即 12,459

万元；（2）在本协议生效后 90日内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 20%，即 8,306万元；（3）

在本协议生效后 270日内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 20%，即 8,306万元；（4）在本协

议生效后 360日内支付全部转让价款的 30%，即 12,459万元。

4.丁方自愿就乙方欠付的本协议项下甘肃瑞光的股权和债权总额 4.153亿元

及逾期利息（若有）向甲方承担连带保证责任，保证期间为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两

年。

5.甘肃瑞光股权过户、债权转让通知。（1）甲方应在收到前述第一笔转让价

款（即全部转让价款的 30%）后十个工作日内，配合完成所持丙方 62%股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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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过户登记，乙方应给予配合。（2）因有关机关要求解除丁文

弢所持甘肃瑞光 17.14%股权质押，由此造成甲方担保权益损失及乙方受让甲方

该债权的损失。协议各方同意：①前述丁文弢所持甘肃瑞光股权价值 2000万元

已在交易作价中扣减，最终以有关机关处置的金额为准。届时处置金额高于扣减

金额的，由甲方按照二者差额向乙方退返转让价款；届时处置金额低于扣减金额

的，由乙方按照二者差额向甲方补足转让价款。处置金额差额自处置金额确认之

日起 15 日内支付；②若有关机关明确要求不再解除前述股权质押，则扣减款全

额返还给甲方。（3）协议各方确认，甲方债权投资成本中包含甲方对丙方、临夏

瑞光的债权投资全部本息；乙方收购甲方标的债权后，形成丙方、临夏瑞光欠乙

方的债务。

6.丁方以 47,446.35万元收购甲方所持淄博瑞光 72.75%股权，具体收购条款

另行签订协议。

7.协议的生效。本协议（含协议附件内容）在协议各方代表签字、加盖企业

印章（含附件相关方签字盖章），并经丁方股东会批准担保事项之日起生效，本

协议附件属于本协议的有效组成部分，与本协议具有同等效力。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 2025 年度报告已根据甘肃瑞光实际股权价值、债权可收回分析，同时

结合甘肃瑞光就下属主要项目临夏瑞光诉临夏市人民政府解除行政协议及行政

赔偿一案和解进程，综合判断预计甘肃瑞光未来可回收金额和淄博瑞光股权收购

价值，对西藏联合起诉爱众资本可能的损失预计负债 6,000万元，最终该诉讼影

响金额以行政诉讼和解/判决结果为准。后续和解具体执行情况、甘肃瑞光行政

诉讼和解/判决情况、淄博瑞光经营状况、行业政策变化等因素对公司影响仍可

能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积极跟进相关进展，并按照法律法规及企业会计准则进

行相应会计处理，及时严格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

诉讼、仲裁事项。

六、其他事项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

时报》为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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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广安爱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4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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